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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团游，旅行社无故取消景点
暑期旅游火爆，遇到纠纷游客需理性维权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jiny@126.com

  今年暑期， 旅游市场继续升温， 避暑游、 亲子游和毕业游成主力军。 同时， 各种旅游纠纷也频频出现，

坏了游客的好心情。 本期 “专家坐堂” 以案释法， 提醒广大旅游者理性消费、 依法维权， 提醒旅游经营者诚

信守法经营， 进一步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资料图片

案例 1

无故取消景点

旅行社应赔偿

游客周某一行 2人报名参加广

州某旅行社组织的云南 6 天 5 日

游， 行程包含昆明、 保山、 腾冲、

大理等景点， 团费 3500 元。 周某

表示， 行程中旅行社没有提前通知

就无故取消昆明景点， 只退回门票

费， 而其主要是为了昆明景点才报

团旅游， 要求旅行社予以赔偿。 经

属地旅游投诉受理机构调查、 调

解， 旅行社赔偿游客 240 元/人，

双方达成和解。

《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

第十条第 （一） 项规定： “擅自缩

短游览时间、 遗漏旅游景点、 减少

旅游服务项目的， 旅行社应赔偿未

完成约定旅游服务项目等合理费

用， 并支付同额违约金。 遗漏无门

票景点的， 每遗漏一处旅行社向旅

游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 5%的违约

金”。 本案中， 旅行社遗漏的昆明

景点需要购买门票， 应向游客退回

相应门票费用并支付同额违约金。

【建议提示】

旅行社在带团出游的过程中，

应与游客保持充分的沟通， 对于行

程中有可能导致景点无法游览的情

况， 如能提前得知， 需要及时向游

客进行反馈， 与游客积极沟通； 如

发生突发情况 ， 应向游客尽快说

明， 充分保证游客的知情权， 并妥

善保存相应的各类凭证， 包括无法

游览景点的原因及依据、 与游客的

沟通记录等， 避免发生纠纷时无法

提供。 游客也应重视保存行程中可

能导致自身权益受损情况的相应凭

证。 若出现本案类似情况， 可以先

与旅行社协商， 若协商无果发生纠

纷 ， 及时向旅游投诉受理机构投

诉， 依法理性维权。

案例 2

景区游玩受伤

游客要求赔偿

游客前往佛山市某景区游玩，

在玩水上项目时受伤， 因右侧头至

耳后根位置受伤、 肩膀半脱臼， 住

院 3 天， 要求景区赔偿相关损失。

经属地旅游投诉受理机构调查， 景

区在游客受伤时已支付部分费用，

但后续相关费用需与保险公司确认

后方能赔付， 导致赔付时间较长而

引发纠纷。 经协调， 相关医疗费用

经保险公司确认后赔付， 景区另赔

付投诉人误工费。

《旅游法》 第七十九条规定：

“旅游经营者应当严格执行安全生

产管理和消防安全管理的法律、 法

规和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具备相

应的安全生产条件， 制定旅游者安

全保护制度和应急预案。 旅游经营

者应当对直接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

从业人员开展经常性应急救助技能

培训， 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安

全检验、 监测和评估， 采取必要措

施防止危害发生”； 第八十一条规

定： “突发事件或者旅游安全事故

发生后， 旅游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

必要的救助和处置措施， 依法履行

报告义务， 并对旅游者作出妥善安

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

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七条第一款规定： “旅游经

营者、 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 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

财产损失， 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

者、 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本案中，

游客在游玩过程中发生意外导致受

伤， 景区启动应急预案， 陪同游客

就近就医并支付了相关费用， 符合

应急事件处理的规范。 同时， 景区

购买了相关保险， 可有效降低其经

营风险。 因景区管理不到位， 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 导致游客受伤，

景区赔付游客一定的误工费用， 也

有利于解决纠纷。

【建议提示】

景区要强化质量监督和管理，

充分评估项目风险， 确保产品质量

符合国家标准； 认真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 详细告知旅游者各项安

全须知， 完善各类旅游项目应急预

案， 定期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加强

旅游从业人员安全培训； 及时购置

各项安全生产责任险。 如游客在游

玩过程中发生意外， 景区应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预案， 介入处理， 防止

事态扩大。

案例 3

出游前身体不适

要求退团起纠纷

游客吴某在某旅行社报名参加

北京游。 行程开始前一天， 游客因

身体原因无法如期出行， 向旅行社

申请退团并要求退回费用。 旅行社

认为因游客个人原因导致无法出

行， 旅行社不存在过错， 只能退回

尚未预定项目的费用。 双方无法协

商一致， 故予以投诉。 经属地旅游

投诉处理机构调查、 调解， 旅行社

按比例退回相应费用， 双方达成和

解。

《旅游法》 第六十五条规定：

“旅游行程结束前， 旅游者解除合

同的， 组团社应当在扣除必要的费

用后， 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本案

中， 游客与旅行社签订的 《团队境

内旅游合同》 第十五条必要的费用

扣除条款规定： “旅游者在行程开

始前 3日至 1日， 按旅游费用总额

的 40%扣除”。 关于“必要的费

用”， 《旅游法》 中没有具体规定，

但在原国家旅游局和原工商总局联

合制定的 《团队境内旅游合同》 示

范文本中有明确的定义， 指旅行社

履行合同已经发生的费用以及向地

接社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

还的费用， 包括乘坐飞机 （车、

船） 等交通工具的费用 （含预订

金）、 饭店住宿费用 （含预订金）、

旅游观光汽车的人均车租等。 旅行

社未能提供已发生费用的具体原始

凭证， 需按合同约定按比例退回相

应费用。

【建议提示】

旅行社在经营活动中， 要严格

规范工作流程， 与旅游者签订旅游

合同， 同时， 妥善保存各类凭证，

包括传真确认件、 合同付款凭证、

发票等， 避免发生纠纷时无法提供

相关凭证。 旅游者告知不能履行合

同时， 旅行社应整理、 提供损失凭

证并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积极协助

旅游者办理可退费用。

旅游者在报名参加旅游项目前

应充分评估身体健康状况， 签订合

同前要看清楚行程安排、 违约责任

条款等内容， 对于不明白的地方一

定要当面询问清楚。

案例 4

旅游行程中受伤

旅行社是否担责

游客章先生通过美团平台向某

旅行社为自己和其母亲购买了 2 份

2023 年 1 月 29 日的一日游产品。

旅游过程中， 其 60 多岁的母亲不

慎滑倒摔在礁石上， 随团导游没有

过问， 后续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章先生和其母亲只能自行乘坐快艇

返回岸上， 提前结束了行程。 返程

后章先生来电投诉， 要求该旅行社

退款并赔偿其坐快艇的费用。 经属

地旅游投诉处理机构调查、 调解，

该旅行社承认导游在旅游行程中未

能在意外发生后及时采取有效的应

急措施， 存在工作上的疏忽， 同意

将一日游费用和乘坐快艇的费用全

部退还给游客， 双方达成和解。

《旅游法》 第六十八条规定：

“旅游行程中解除合同的， 旅行社

应当协助旅游者返回出发地或者旅游

者指定的合理地点。 由于旅行社或者

履行辅助人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

返程费用由旅行社承担”； 第七十九

条第三款规定： “旅游经营者组织、

接待老年人、 未成年人、 残疾人等旅

游者， 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

施”； 第八十一条规定： “突发事件

或者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后， 旅游经营

者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救助和处置措

施， 依法履行报告义务， 并对旅游者

作出妥善安排”。 本案中， 海边路面

湿滑且摔倒的游客年纪较大， 随团导

游未能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 在

意外事故发生后未立即采取必要的处

置措施， 导致游客于行程中解除合

同， 旅行社需承担相应的责任。

【建议提示】

旅行社作为旅游经营者， 在组织

旅游过程中应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制

定旅游者安全保护制度和应急预案，

根据游玩路线的特殊环境提前做好安

全提示， 加大对其聘用导游的安全培

训力度， 开展经常性应急救助技能培

训， 提高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

案例 5

不提供优惠服务

残疾游客投诉景区

游客涂某 （残疾人） 前往佛山市

某 A 级景区游玩， 购票时工作人员

没有为其提供半票或免票服务。 游客

咨询景区工作人员该 A 级景区为何

不为残疾人提供半票或免票服务， 但

工作人员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最后也

没有提供相应服务， 故予以投诉， 要

求景区对以上情况给予合理解释。 属

地旅游投诉处理机构接到投诉后， 积

极与投诉人及景区沟通。 经核查， 该

A级景区属于非公益性景区， 暂不适

用 《佛山市残疾人保障办法》 第二十

二条“残疾人凭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证》 可免费进入由市、 区管辖的

公益性旅游风景区” 的规定。 经调

解， 景区已为投诉人做出合理解释，

投诉人表示理解， 双方达成和解。 景

区表示为体现对残疾人的关爱， 让游

客有更好的旅游服务体验， 将在后续

运营管理上逐步完善残疾人享受园区

门票减免的惠民方案。

《佛山市残疾人保障办法》 第二

十二条规定： “残疾人凭 《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证》 可免费进入由市、

区管辖的公益性图书馆 、 文化馆

（站、 室， 文化活动中心）、 美术馆、

博物馆、 纪念馆、 展览馆、 科技馆、

科技活动中心、 体育场 （馆）、 公园、

动物园、 旅游风景区等公共场所； 对

视力残疾人、 智力残疾人、 双下肢残

疾人和其他重度残疾人 （一、 二级），

允许 1名陪护人员免费或者减半缴费

进入上述公共场所”。 本案中， 调解

的关键在于被投诉的 A 级景区是否

属于 《佛山市残疾人保障办法》 中所

指的由市、 区管辖的公益性旅游风景

区。 经核查， 该 A 级景区不属于公

益性景区， 暂不适用该规定。

【建议提示】

景区应完善信息公示制度， 加强

工作人员业务培训， 提高工作人员法

律意识和服务意识， 建立高效的投诉

处理机制， 快速有效解决旅游纠纷；

加强智慧景区建设， 通过景区门户网

站 、 微信公众号 、 小程序 、 APP 等

途径及时更新门票价格、 门票优惠政

策、 游玩须知等各类信息， 进一步提

高旅游服务质量。

（来源：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